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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 网红主播辛巴

“带货假燕窝 ” 事件再次发

酵， 辛巴道歉并承认存在夸

大宣传， 之后辛巴团队被广

州市场监督局立案调查。

对于辛巴面临的法律责

任 ， 在网上也引发了热议 。

辛巴团队承诺 “买一赔三”，

而打假人王海则主张 “买一

赔十”， 还有观点认为辛巴销

售 “假燕窝” 金额巨大， 甚

至可能面临刑事责任。

对此我认为， 首先， 我

国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

五十五条规定了： 经营者提

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

的， 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

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 增

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

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

费用的三倍； 增加赔偿的金

额不足五百元的， 为五百元。

所以， 辛巴团队承诺的 “买

一赔三” 是有法律依据的。

其次， 打假人王海主张

的 “买一赔十” 也有法律依

据。

我国 《食品安全法》 第

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 ，

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

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

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消费

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 还可

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

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

的赔偿金； 增加赔偿的金额

不足一千元的 ， 为一千元 。

因为食品比较特殊， 为了保

证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法》

规定的法律责任要重于 《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 的有关规定。

其他商品的欺诈要承担 “买一

赔三” 的法律责任， 但是食品

领域的欺诈可能就是 “买一赔

十” 了。

不过， “买一赔十” 在适

用时有前提条件： 1.经营者主

观上要 “明知”， 经营者不知道

的， 不能适用； 2.食品要 “不

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如果食品

成分的确有问题， 但还是符合

食品安全标准的， 不适用 “买

一赔十 ”。 但不适用 “买一赔

十” 的， 还是可能适用 “买一

赔三”。

至于刑事责任问题， 我认

为虽然作为带货网红， 辛巴需

要对宣传、 销售行为承担法律

责任， 但不应轻言入罪， 毕竟

刑事处罚是最严厉的， 不到万

不得已不应该动用刑罚。

我国 《刑法》 规定了生产

销售伪劣产品罪和生产销售不

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罪等罪名 。

如果销售金额超过 200 万元的，

处 15 年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

刑。 从金额上来看， 辛巴的销

售金额绝对是达到了。

不过根据刑法规定， 构成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需要 “明

知产品中掺杂、 掺假、 以假充

真、 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

品冒充合格产品”， 根据主客观

相一致的原则， 如果不是 “明

知”， 就不应该定罪。

“直播带货” 很火， 火了

一批人 ， 也富了一批人 。 在

“火” 的背后， 带货主播不能忽

视法律责任。 一旦带的货出问

题， 主播往往就成了众矢之的。

主播带货勿忽视法律责任
□北京中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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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虎

“直播带货 ”

很火 ， 火了一批

人 ， 也富了一批
人。 在 “火” 的背

后， 带货主播不能
忽视法律责任。

在合同纠纷中， 当事人往

往以合同显失公平为由进行抗

辩或者提出撤销合同的请求 。

尽管不少案件的事实乍看确实

明显不公平， 但往往不能获得

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的支持， 原

因何在呢？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

个真实的案例：

今年 3 月 17 日， 一家经营

茅台酒的商家将一坛进货价 24

万元的巴拿马国际金奖纪念酒

（53 度 30L） 贵州茅台， 标价时

少标了一个 0， 标为 26500 元，

消费者褚某立即拍下并支付了

全部价款。

第二天 ， 商家告知褚某

“价格搞错了”， 并以价格设置

错误为由要求取消订单。

在褚某坚决不同意取消并

同意补偿商家 5 万元、 要求商

家发货的情况下， 商家于 3 月

20 日同意发货。

但在此后商家又告知褚某，

货物在装车时损坏且调货有难

度， 表示无法交付这款茅台酒。

无奈之下， 褚某起诉到浙

江省天台县人民法院， 要求按

约定履行买卖合同， 交付茅台

酒。

被告商家抗辩说， 由于价

格少写了一个 0， 继续履行合

同显失公平。

在案件审理期间被告还提

出反诉， 请求撤销双方于 3 月

17 日签订的茅台酒买卖合同。

法院经审理认为， 褚某是

普通消费者， 被告是网店经营

者， 在买卖合同订立时， 被告

不存在危困状态或者缺乏判断

能力等情形， 不能以显失公平

为由撤销合同。 其辩称涉案茅

台酒已经在发货过程中损毁不

能交货并无证据证明， 且本案

标的为种类物， 应当继续履行

合同义务。 被告直到 8 月 3 日

提出反诉， 已经超过 3 个月的

除斥期间。

今年 9 月， 法院一审判决：

被告按约定交付茅台酒， 原告

褚某再支付被告 5 万元。 驳回

原告的其他诉求， 驳回被告的

反诉请求。

被告上诉到台州中级人民

法院后， 二审终审判决： 驳回

上诉， 维持原判。

本案原告仅花 2 万多元

（后自愿加价到 7 万多元） 即购

得市场价格 20 多万元的茅台

酒， 就一般人的观点来看， 这

一价格 “显失公平” 似乎是事

实 ， 原告是捡了一个大便宜 ，

而被告吃了大亏。 但是， 法律

上对 “显失公平” 的认定并不

是如此简单。

我国 《民法总则 》 第 151

条规定是： “一方利用对方处于

危困状态、 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

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

平的， 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

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此前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

释 《民通意见》 第 72 条对显失公

平的解释是: “一方当事人利用优

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 致使

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违反公平 、

等价有偿原则的， 可以认定为显

失公平”。

法院认定被告作为网店经营

者， 在买卖合同订立时， 不存在

危困状态或者缺乏判断能力等情

形。 事实上， 被告也不可能举证

证明自己存在危困状态或者缺乏

判断能力等情形， 虽然疏忽大意

是存在的， 但疏忽大意并不等于

缺乏判断能力或者存在危困状态。

原告作为普通消费者， 没有

任何优势可以利用， 更不能说被

告在定价上没有经验。 因此， 法

院认定双方买卖合同不构成显失

公平是正确的。

但笔者认为， 此类情况认定

重大误解却是有可能成立的。

我国 《民法总则》 第 147 条

规定： “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

事法律行为， 受损害方有权请求

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

销”。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

《民通意见》 第 71 条对重大误解

的解释是: “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

质、 对方当事人、 标的物的品种、

质量、 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

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

造成较大损失的， 可以认定为重

大误解”。

价格少标一个 0 的后果显然

与被告的意思相悖， 也造成了较

大损失， 是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

的。 但根据 《民法总则 》 第 152

条， 重大误解的当事人应当自知

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

三个月内行使撤销权。 就本案来

看， 从今年 3 月 17 日买卖合同成

立到 8 月 3 日被告提出撤销之诉，

时间已经过去了四个多月。

通过本案我们可以看到， 被

告因为疏忽大意标错了价格， 但

在得知错误之后， 并不清楚这种

行为的法律性质， 也没有及时向

律师等专业人员咨询， 想当然地

认为这属于显失公平。 如果能清

楚地认识到这属于重大误解而不

是显失公平的话， 就完全可以在

三个月内向法院提出撤销之诉以

挽回损失 （显失公平撤销之诉的

时效是一年）。

理解法律固然离不开常识常

理， 但仅靠常识而不具备法律专

业知识， 凭经验想当然地认定往

往会吃大亏， 本案即是一个实例。

买卖合同的“显失公平”与“重大误解”
□浙江群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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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玉文

被告因为疏忽

大意标错了价格 ，

但在得知错误之
后， 并不清楚这种

行为的法律性质 ，

也没有及时向律师

等专业人员咨询 ，

想当然地认为这属
于显失公平。 如果

能清楚地认识到这
属于重大误解而不

是显失公平的话 ，

就完全可以在三个
月内向法院提出撤

销之诉以挽回损
失。

无论是用于居住还是用于

办公、 生产经营的租赁房屋，

都可能存在安全隐患， 例如甲

醛超标、 房屋成为危房等， 这

些安全隐患毫无疑问将危及承

租人的安全或健康， 而确保出

租的房屋不会危害承租人的安

全或健康是房屋出租人的基本

义务。 我国在立法时也意识到

了这一点 ， 因 此 在 即 将 于

2021 年 1 月 1 日施行的 《民

法典》 中规定了房屋承租人的

特别解除权。

何为承租人的特别解除

权 ？ 《民法典 》 第 731 条规

定： “租赁物危及承租人的安

全或者健康的， 即使承租人订

立合同时明知该租赁物质量不

合格， 承租人仍然可以随时解

除合同”。

从该条内容来看包括两层

意思： 第一， 租赁房屋存在危

及承租人的安全或者健康的，

房屋承租人可以随时解除合

同； 第二， 即使租赁房屋时承

租人已经知道该房屋存在危及

安全和健康的质量问题， 房屋

承租人仍然可以随时解除合

同， 这也即是承租人特别解除

权的含义。

一般来说， 合同相对方明

知标的物存在瑕疵仍签署合同

的话， 是无权以质量瑕疵为由

解除合同的， 这充分体现了对

双方意思自治的尊重， 《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

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三十三条就规定 “买受人在

缔约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标的

物质量存在瑕疵， 主张出卖人

承担瑕疵担保责任的， 人民法

院不予支持， 但买受人在缔约

时不知道该瑕疵会导致标的物

的基本效用显著降低的除外”。

但我国 《民法典》 关于房

屋承租人特别解除权的规定着

重体现的是对生命健康权的重

视。

其实， 《民法典》 上述对

承租人特别解除权的规定和其

在第四编人格权编的规定是一

脉相承的。

我国 《民法典 》 第 1002

条规定 ： “自然人享有生命

权。 自然人的生命安全和生命

尊严受法律保护。 任何组织或

者个人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

权。”

《民法典》 第 1004 条规

定 : “自然人享有健康权 。 自

然人的身心健康受法律保护。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害他

人的健康权。”

这些规定充分体现我国

《民法典》 对生命健康权的重

视， 正因为 《民法典》 是一个

整体， 对生命健康权的重视不

仅体现在第四编人格权编， 也

体现在了第三编合同编， 房屋

承租人的特别解除权正是具体

的反映之一。

因此， 作为承租人而言，

如果租赁了存在危及安全或者

健康的房屋， 都是可以随时解

除租赁合同的， 这是法律对承

租人生命健康权的保护。

房屋承租人的特别解除权

作为承租人而

言， 如果租赁了存

在危及安全或者健
康的房屋， 都是可

以随时解除租赁合
同的， 这是法律对

承租人生命健康权

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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